
长政规〔2024〕2号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：

经研究，决定废止《长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规范

房地产企业外出开发经营服务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长

政办〔2008〕138 号）。本次废止的文件，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

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月 27日印发


